
附件：
评 标 细 则

综合评估法：

1、施工组织设计（满分20分）：施工组织设计得分必须达到应得分的70%（含本数）以上，否则该施工组织设计被视为不可行。当施工组织设计与发包情况不符，或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按照该技术文件的措施和方法进入施工后预计会出现质量或安全事故的，该施工组织设计也将被视为不可行。

按以下项目及分值对投标人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评分：

[1]施工总体部署3分；

[2]结合本工程特点的针对性措施4分；

[3]主要施工方法4分；

[4]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及措施3分；

[5] 施工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2分；

[6] 施工平面布置图2分；

[7]为完成本招标工程需制定的其它措施或方案等2分；

此处计分方法（技术评委评分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汇总平均后的得分为其技术标得分）

2、投标报价 75分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则: 

评标基准价 =A×K1
K1的取值范围为95%～98%（每1%一档）； 
K1值在开标前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每高1%，扣减0.3分；每低1%，扣减0.3分；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其他评标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人信用(满分5.00）此处得分由系统自动获取:使用“三合一”综合评标办法的项目，商务标所占比例为75分，技术标所占比例为20分，信用标所占比例为5分。实行“三合一”综合评标办法后，原综合评标法中的企业和项目经理业绩奖项不再加分，改为企业和项目经理信用评分，总分值为5分。其中，投标企业信用评分满分3分，占信用总分值的60%；项目经理信用评分满分2分，占信用总分值的40%。

投标企业和项目经理的信用评分以扬州市城乡建设局公布的上年度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成果得分为基本依据，根据计算方法得出“信用标”总分值。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自发布之日次月起启用，有效期为一年。

企业和个人年度信用情况未评价的，按扬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信息系统的初始分值80分计算。

“信用标”评分分值的计算公式为：投标企业“信用标”得分＝[企业信用基准分+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房建总承包（装饰装修）施工企业信用分值最高分*2分]+[个人信用基准分+投标项目经理上年度信用分值/上年度建筑施工类个人信用分值最高分*1.5分]。

 其中，企业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为：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为80分及以上的，可得信用基准分1分，上年度信用分值为60分的，信用基准分为0分，60-80分之间的，按照插值法计算；个人信用基准分的计算方法为：上年度信用评价成果为80分及以上的，可得信用基准分0.5分，上年度信用分值为60分的，信用基准分为0分，60-80分之间的，按照插值法计算。

主项资质非装饰装修类别（房建总承包或其他类别企业）的投标人参加装饰装修业务投标时，其企业信用分值的计算方式如下：
（1）信用评价成果发布后，市招标办应对上年度主项资质为装饰装修类别且信用分值为80分以上的企业信用分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并予以发布；

（2）主项资质非装饰装修类别的企业参加装饰装修业务投标时，其企业信用分值＝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如果该信用分值高于市招标办发布的平均值，则按平均值计取；低于平均值的，则按本企业上年度信用分值*0.8计取。

其他评标事项详见招标文件。

本工程确定的评审入围区间方式为：全部入围

